
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诚信自律准则

中戏基金会〔2025〕3 号

第一条 为加强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（以下

简称“基金会”）诚信自律建设，提高基金会公信力，推动基

金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》

规定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准则。

第二条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增强诚信和自律意识，

自觉抵制失信行为，褒扬诚信、惩戒失信。基金会相关人员应

诚实守信，尊重并平等对待与基金会业务往来的第三方。

第三条 进一步加强规范化建设，依法依规运作，恪守公

益宗旨，不断增强服务能力。

第四条 健全内部组织架构和高效运行机制，加强内部治

理，提高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。理事会、监事（会）认真

履行职责，提升依法依章办事的能力和水平，确保基金会严格

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。

第五条 完善内部管理制度，定期梳理检查并适时优化内

部管理制度，加大各项制度落实力度，认真开展自查自纠。健

全财务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，确保资金来源合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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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加强公益项目管理，做好公益资金筹集、管理、

使用的全过程管理和监督。

第七条 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，据实披露有关重要信息，

接受社会监督，提升基金会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。

第八条 自觉接受年检审计、离任审计、换届审计、专项

审计和抽查审计，加大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的整改力度。

第九条 积极推行基金会内部信用管理，建立内部诚信考

核与评价制度，健全服务投诉信息管理、回馈和内部责任追究

等制度。

第十条 加强诚信教育，强化诚信意识，增强法治观念、

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，将诚信建设作为自觉追求和普遍行

动。

第十一条 完善内部诚信激励措施和违规失信问责机制。

第十二条 加强基金会诚信文化建设，树立诚信服务公众

形象，弘扬诚信自律新风尚。

第十三条 遵纪守法，诚信践诺，以自律苦练内功，以诚

信外塑形象，不断夯实基础，提高自身能力和声望。

第十四条 本准则由基金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准则自理事会通过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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